
 

 

營業人一行為同時涉及稅捐稽徵法第44條與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(下稱營業稅

法)第51條第1項規定之修正前、後裁罰情形對照表 
金額單位：新臺幣  

違章事實 
稅務違章案件裁罰金額或倍

數參考表規定之裁罰倍數  
修正前處罰 修正後處罰 

營業人銷售貨物，漏開統一發

票並漏報銷售額100萬元(非因

故意)，一行為同時涉及稅捐稽

徵法第44條及營業稅法第51條

第1項第3款規定，應擇一從重

處罰。倘營業人於裁罰處分核

定前已補繳稅款，且為1年內經

第1次查獲。 

 

一、營業稅法第51條第1項第3

款規定部分(下稱營業稅法

裁倍表) 

銷貨時未依法開立發票，

且於申報當期銷售額時亦

未列入申報……於裁罰處

分核定前已補繳稅款，1年

內經第1次查獲者，處0.5

倍之罰鍰。 

二、修正後稅捐稽徵法第44條

規定部分(下稱稅捐稽徵法

裁倍表) 

1年內經第1次查獲者，按

查明認定之總額處 2%罰

鍰。 

一、漏稅罰 

依營業稅法裁倍表應裁處

罰鍰2.5萬元（漏報銷售額

100萬元*稅率5%*裁罰倍數

0.5)。 

二、行為罰 

依修正前稅捐稽徵法第44

條應裁處罰鍰5萬元(查明

認定總額100萬元*5%)。 

三、本案經擇一從重，應裁處

罰鍰5萬元。 

 

 

一、漏稅罰 

依營業稅法裁倍表應裁處

罰鍰2.5萬元（漏報銷售額

100萬元*稅率5%*裁罰倍數

0.5)。 

二、行為罰 

依本次修正稅捐稽徵法裁

倍表，應按查明認定總額

處2%罰鍰2萬元（查明認定

總額100萬元*2%)。 

三、本案經擇一從重，應裁處

罰鍰2.5萬元。 

 

 


